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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只有在西方我们重获对我们自身历史的更为适当的看法，我们才能学着更好地理解与我们的发展相

交织的精神观念，因此才能准备去同情地理解其他人走向趋同目标的精神途径。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世

界共识将不会一直通过对传统的遗弃或否认来达成，而是通过不同团体在各自精神遗产中的创造性的反复

洗礼，经由不同的路线走向一个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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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就人权达成真正的、非强制性的国际共识意味着什么？我想大概是与罗尔斯在《政治自

由主义》一书中所表述的“重叠共识”
[1] 

类似的东西。就是说，不同的群体、国家、宗教社

群以及文明，尽管在神学、形而上学和人性等问题上持有互不相容的根本性观点，但仍然可

以就应当制约人们行为的某些特定的规范形成一致意见。各方将以自己的方式、从自己深层

的背景观念出发，提出对这个共识的合理性证明。我们将同意这些规范的正当性，但对于其

之所以正当的理由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将为生活在这种共识中而感到满意，并不被共

识之下的深层信念差异所困扰。 

    其实，马列坦（Jacques Maritain）早在 1949 年就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相当确信，

我对人权信仰以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的辩护方式，是唯一具有可靠真理基础的方式。

但这并不妨碍我与其他人就这些实践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虽然他们辩护的方式与我的完全

不同，甚至是反对我的，而且他们同样确信自己的辩护方式才是唯一建筑于真理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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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共识是可能的吗？也许是因为我乐观主义的天性，我相信是可能的。但我们必须从

一开始就要承认，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究竟要形成关于什么的共识；也要承认我们还刚刚开

始辨别、认清那些在通向共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我想在此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

看法。  

   首先，我们要对什么达成共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人权。这正是我

们的起始问题。但这马上会遇到一个障碍，并已经被反复指出了。权利言说是根植于西方文

化的东西，这类言说的某些特征仅仅来自于西方历史。这并不是说，西方之外不存在那些与

权利方案所表达的实质规范很接近的东西，但它们没有被表达为这种语言。在没有做进一步

的考察之前，我们不能事先就假定，未来非强制性的世界共识是能用人权的语汇来表述并使

各方满意的，这也许可能，也许不能。而如果我们对西方的种种说法做进一步区分的话，或

许会发现有些部分可能，有些部分不能。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适当的术语，来表达那些我们以为在不同文化中可以发现的

普适性。唐纳利（Jack Donnelly）谈及“人的尊严”作为一个普适价值，
[2](p28-37)

但大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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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Onuma Yasuaki）却反对这个术语，指出“尊严”一词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用来阐发人权

传统所偏好的一个术语。他倾向于以“追求精神的与物质的福址（well-being）”来作为普

适价值。如果“尊严”是一个过于精细而文化特指的术语，那么“福址”可能又太过含混而

失于笼统。也许，我们没有能力在这个层面上阐明普适价值，也许我总是会对此无能为力。

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需要阐明的重叠共识是某些特定的行为规范，而在我看来，我们确

实有希望就这些规范达成至少某些一致的意见。人们发现，所有文化都谴责大屠杀、谋杀、

酷刑拷打以及奴役，还有对无辜的示威者开枪或使其“失踪”。
[4](p9)

这些共同的结论来自深

层价值的支持，但就性质而言，这些价值分属于不同的、互不兼容的正当性理由。 

    我已经区分了行为规范及其深层的正当性理据这两个层面，而西方的权利传统实际上在

这两个层面上都存在。在一方面，这是一个法律传统，赋予特定的法律行为合法性，并授权

给特定的人来实施这些行动。我们可以考虑将这个法律文化当作一个适当的备选方案来普适

化，并论证采用这个方案的正当性依据可以不只一种。那么，一个维护权利的法律文化将界

定规范，而对这套规范的世界共识将会是明确的。  

    已经有人对此表示了异议，例如李光耀和他在东亚的同情者。他们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

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分裂破碎以及社群的消融（当然，在他们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的视野

中，特别注重的是美国的状况
[4]
）。在他们对西方法律程序的批评中，他们似乎也攻击了其

背后潜藏的哲学，这套哲学据说是将个人居于首要地位，而依照“儒家”的观点，要更多地

考虑社群以及复杂的人人所属的人际关系网络。 

    西方的权利传统还包含着一些特定的观点：对于人性、社会和人性的善，而且，深层正

当性辩护中的某些因素也介入了这个传统。区分这两个层面可能有助于讨论，至少在分析性

的意义上，由此我们对于可能有什么选择方案会获得更细致的理解。实际上，如果法律文化

能够与它背后潜藏的正当性理据分离开来，它也许能更好地“游走”。或者，反过来也许是

真的，如果人类生活背后潜在的图景可以在一个不同的法律文化中获得体现，那么这个图景

可能看上去就不那么令人畏惧。也许，这两种简单的解决都不行（这是我的直觉预感），而

有必要对两者都予以修正。但是区别这两个层面仍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对每个层面的修正是

不同的。 

    无论如何，一个好的讨论起点可能是，先对西方发展出来的权利语言作出简捷的勾勒，

对人类行为体及善的相关概念作出大致的描述。然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辨析跨文化争议中

的某些核心，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了沟通这些差异我们能做些什么。 

 

二、权利的语言 

许多社会都持有一种看法：确保社会成员的某种豁免权或者自由是有益的。有时这种自

由甚至给了社会的外来者（想想许多传统文化中都实施的紧急收容法）。置人的生命于不顾

无论在何地都是错的，至少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下以及对某种特定种类的人。错是对的反面，

所以与我们的讨论相关。 

  权利一词可以引发出不同的意思，当我们开始使用确定或是不确定的条款，或者，谈及

单数的“一种权利”或复数的“权利”（rights），或者，当我们开始将权利归属于人，谈

及“你的权利”或“我的权利”。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被称作“主体权利”的问题。我们开始

用“我具有生命的权利”这样的说法，来代替“杀死我是错的”。这两种表述不是完全等同

的，因为前者将豁免或自由看作人的属性。这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要件，一视同仁地竖立在

所有人之间。“我具有生命的权利”比“你不该杀我”表达了更多的东西，它赋予我对这一

豁免的某种支配。一种权利是某种我可以在原则上放弃的东西
2
，也是某种我有职责坚持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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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法律系统都存在着某些主体权利的要素。西方的特殊性在于如下两点。首先，在历

史上这个概念在欧洲中世纪社会中比别处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其次，这个概念是 17 世纪

重写自然法理论的基础。更古老的人类社会观念是被置于一种自然的法（a Law of Nature）

之下，它的起源是造物主，因而高于人的意志，但这个老观念后来被颠倒过来。基本的法律

被重新构想为包含了自然权利，而被归属于个人，优先于社会。社会起源于一个契约，它使

人离开自然状态，而作为一个基于他们同意的行动的结果，将他们置于政治权威之下。 

  主体权利不仅对西方传统至关重要，意义甚至更为重大的事实是，主体权利被投射于自

然之上，构成了一种关于人及其社会的哲学观的基础。这种哲学观对人们的个人自由、对他

们依照同意来安排他们生活的权利，施以了极大的特权。在最近三个世纪的西方民主理论中，

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传承。 

  主体权利的观念既用来界定某些法律权力，也用来为一种关于人性、个人及其社会的哲

学提供主导象征。它同时作为法律规范和潜在的正当性解释发生作用，而且这两个层面不是

互不关联的。这种潜在哲学的力量稳固地支持了我们政法系统中的法律规范，以至于它在一

些当代政体中占据了骄傲的地位。在一些国家和欧盟的宪法中，权利宪章被特别勾勒出来予

以保护。这成为司法审查的基础，各级政府普通的立法可以因为与这些基本权利相冲突而被

判定无效。 

  现代西方的权利话语涉及了两个方面。在一方面，有一套法律形式将豁免和自由题写为

权利，其特定后果影响到放弃的可能与保障的方式，无论这些豁免与自由是属于被正式权威

所授予，还是属于被基本法律所保护。在另一方面，它又涉及到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哲学，

赋予个人以极端的重要性，使得个人使用同意的权力变得意义重大。现代西方的权利话语在

这两方面与许多其它文化（包括后现代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并不是因为其它文

化中不存在某些类似的保护和豁免，而是因为具有相当不同的基础。
3
 

  当人们抗拒西方的权利模式时，他们常常将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能理解，对

西方权利话语的反抗何以不只在一个层面发生。某些政府可能拒绝执行甚至广为接受的规

范，因为它们的议程涉及对这些规范的违背（例如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些政府准

备接受、甚至热切支持一些普适规范，但他们被规范背后的那套关于人的哲学所困扰。这种

哲学赋予自主的个人以首要位置，注定了要求他们的权利，甚至在面对广泛社会共识中也是

如此。这如何与儒家所强调的紧密的人际关系相适应？不仅是与这种人际关系本身的重要价

值，而且是与作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模式相吻合？如果人们吸收全部的西方人权精神，其最

高体现在于孤独勇敢的个人为其权利而对抗社会所有的遵从势力，那他还可能再成为一个好

的儒家社会的成员吗？这种要求应得权利的伦理如何与小乘佛教的寻求无我、舍己和布施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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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权利作为一个整体照单全收并不一定就错，因为其哲学很明显的是那套已经被法律所

享用、被发扬光大的权利话语的一部分。但是，上一段落所表达的那些不可忽视的疑虑表明，

将权利话语的不同层面区分开，并松开两者——实施权利的法律文化与起初滋养它的关于人

类生活的哲学观念——之间的联结，具有潜在的优势。 

  如果我们能做一个三分法的区别，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思考的结构。我们最终要寻求的，

是一种关于特定行为规范的世界共识，这个共识对各国政府具有制约性。这些规范要能被任

何给定的社会所接受，就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依托于被广泛接受的哲学理据，同时，要

使它们得以实施，也就必须体现在法律机制中。我们的核心问题可以这样提出：在哲学理据

或者在法律形式方面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样的变体，它们仍然可以与一种有意义的（有关那些

真正对我们重要的、可实施的规范的）普适性共识相兼容？ 

  沿着这个思路，如果我们能在两个层面上分别想象可能的变体，就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我们究竟要在未来的世界社会中寻求什么共识？更好地估计我们抵达目标的可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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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我建议，我们所要做的是考察几个特别困难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目前的人权语言与当

代的一种或主要的文化似乎表现出明显的冲突。我们的目标是尽力设想解决这些冲突的方

式，通过对法律形式或者对哲学的某些修正，使得涉及人权要求的实质性规范能够得到保留。 

 

三、其他可能的法律形式 

  我准备考察四种情况的冲突。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法律的创新来解决，我将简要地讨论

其可能性，但最好要在哲学层面上处理。另外三种情况涉及人权要求的基本正当性论证。在

对此展开的讨论中，我必须要详细地讨论西方关于人权思考与实践的正当性基础，这要比我

对自然权利理论所作的多少有点单薄的评论更为充分。我在后面将回到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看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种反对意见：与李光耀类似的人或许会对西方的人权实

践提出质疑，并提出它不适合其它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其基本的观念是，这种实践明确地

由我在前一节所描述的哲学所滋养。而这种哲学设定，个人是权利的拥有者并鼓励他们为实

现他们的权利而勇敢行动。但这导致了一些不好的后果。首先，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权利，

关注他们可以从社会与别人那里要求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的责任，不是他们向整个社群或其

成员所应该付出的东西。这鼓励人们过于利己而导致归属感的萎缩，从而引发更高程度的社

会冲突，越来越多的多边分裂，最终走向人人对抗人人的战争。总之，是社会团结的削弱和

暴力危险的增长。 

  这种情景描述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过于渲染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表达了部分真相，

包括一些西方人士对此也有同感。这就会使我们怀疑，这里的争议是所谓文明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在西方内部就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对脱离语境的纯粹权利言说予以警策，而在这个

语境中，政治社群具有很强的正面价值。社群主义理论在今天显示了新的紧迫性，因为在西

方民主社会，尤其在美国，人们体验着冲突、异化以及团结的破损。但这意味着李光耀的方

案对今天美国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吗？ 

  这种提议的荒谬性将我们带回到当今存在的真正的文化差异。如果跟随西方社群主义的

批判逻辑，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个考察这些差异的框架。 

  对于“过度关注权利”所作的批评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它忽视了政治信任的决定性意

义。托克维尔指出，专制主义试图摧毁公民之间的彼此信任
5
，而自由社会对这种信任的依

赖是生死攸关的。自由的代价是对一项将我们凝聚起来的政治方案所作的强烈共同承诺，因

为没有这个承诺，这个方案不得不以极为强制的方式执行，而这将威胁自由。但如果我们人

人都感到，别人不再分担或不愿再履行这种承诺，那么这一承诺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共同的

忠诚是以信任来滋养的。 

  这对于以权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是如此，对任何其它政治体制也同样如此。能够使我们

寻求和履行我们权利的条件在于，承载权利的这个体制保留并尊重每个人的忠诚。一旦对权

利的获取蚕食了这种忠诚，一旦开始产生某种无可宣泄的冤屈感，使团体之间相互对抗，而

颠覆了共同的忠诚与团结的意识，那么，随心所欲实施权利的整个体制将会陷入危险。  

  问题不在于“个人主义”本身。这种问题可以有许多形式，有些与政治忠诚的现代民主

形式一起崛起。危险可能以任何形式发生，可以是个人主义，也可以是群体认同，只要削弱

或瓦解了信任，瓦解了我们作为政体的公民所分享的共同忠诚。  

  我不想在此继续考察政治信任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的条件，至少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缘故而

考察。
6
但是，我想以这个需求作为启示性的工具，探讨关于人权共识的一个论点。李光耀

认为西方对权利的关注不符合某些特定的文化传统，对于诸如此类的论点可以有新的方法来

考量，就是去追问：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保障一些基本的自由与豁免如何能够与维护政治信

任相协调。当然，这意味着任何放弃这些自由与豁免的方案都不会被视为令人满意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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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要接受对法律形式所作的任何修正，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保障自由的过程达成一

种共同接受的意见。  

    就新加坡的具体个案而言，这意味着李光耀目前的主张是难以被接受的。新加坡存在着

太多的压制异议、限制民主政治的例子。但这类主张应当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在各种

人权宣言中所寻求的豁免如何能在儒家社会中得到最好的保护。 

  回到西方社会的情况，我们注意到，法官和司法程序普遍地享有极大的威望与尊敬。
7
 在

一些国家，这种尊敬是建筑于一种悠久的传统之上，在这个传统中基本法的观念起了重要的

作用，因而对法律的维护也具有特殊的地位。那么在其它社会中，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将权

利的获取与享有最高道德威望的公职机构相联系？ 

  提起另一种传统，我们注意到，泰国在某些紧要关头，君主极高的道德威望被用来对终

止军方的暴力和镇压以及回归宪政的行动赋予了合法性。这就是在 1973 年 10 月学生示威之

后所出现的情景。同样，1992 年 5 月在反对素金达（Suchinda Kraprayoon）将军夺权的民

众抗议中也是如此。在这两个事件中，军政府起初以暴力回应，只是在发现事态无法持续之

后，才被迫让路给文职政权并恢复选举。普密蓬（Bhumibhol）国王在这两次事件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8
国王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于传统中的一些重要因素，那些促成泰国

君主观念的因素，其中某些成分历史久远。例如，在阿育王（Ashoka）传统中那种国王作为

“法王”（dharmaraja）的观念，
[5]
认为统治者担负了在世间奠定律法（dharma）的责任。 

  国王以这样的地位起到了他的作用，这对于1973年和1992年的剧变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但麻烦在于，皇室的这种权力也可以被用在相反的方向。正如 1976 年所出现的情况，当时

右翼团体就是以“民族、国王和宗教”为号召，来攻击民主派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这一反动

的运动在 1976 年 10 月的政变中达到高潮，结果将民主宪法再次扔进废纸堆。
8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泰国君主制中造就了信赖与共识的这种至上权力，能否

以某种方式予以稳定、规范和疏导，从而支持宪政、并维护一定的人权（例如那些对个人安

全的关注）？借用韦伯的术语说，就是这种魅力（charisma）能否被足够地“常规化”

（routinized）来获得一个稳定的导向而不致全然迷失？如果依据这种皇家魅力能够找到一

种方式，连同某些个人（那些被泰国传统授予道德权威性的、具有可靠“优点”的个人）所

享有的合法性一起，来促进对民主秩序的支持，而这种秩序尊重我们一般表述为“人权”的

那些豁免和自由。如果找到了这种方式，那么，它或许会偏离标准的西方源自个人的司法审

查模式这一点就不重要了，相比之下，更重要是它保护了人的生命免于暴力和压迫。这样，

我们在人权的实质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取得趋同，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差异。  

 

四、其他可能的基础 

  现在，让我们在另一个层次上用源自其它社会的“社群论”来反驳西方的人权论述，主

要不是质疑其法律形式，而是对其背后的哲学正当性论证表达异议。我将再次以泰国为例。

在上个世纪中，泰国社会曾多次试图建立对其主要宗教——小乘佛教——的改良阐释，其中

的某些阐释就是试图在佛教的这种形式中寻找民主与人权的基础。这提出了一个比我现在所

关注的更宽泛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民主与人权的其它可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要（至

少在起初）试图就政府的形式达成一致，而仅仅关注人权标准，那么在当今世界达成人权共

识的工作就可能会简单些。我相信，这里所描述的泰国思想的发展也表明，在更狭窄的基础

上形成“重叠共识”所涉及的东西。  

  改良中的一个主流包括了（在他们看来是）试图纯化佛教的运动。不再过于关注仪式、

得益、甚至由祈愿和虔诚行为获得世间的成功，而是转向更多地关注（在他们看来）开悟的

原初目标。在这方面，已故的傅特哈达特（Phutthathat）佛使（Buddhadasa）是一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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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这一路线的努力就是要回归佛教教义的原初核心，关于苦的无可免除、关于自我的幻

觉、以及关于涅槃的目的。它抨击了那些寻求有效的护身符和僧侣保佑之类的人所信奉的“迷

信”，力求把寻求觉悟与通过仪式来获益分离开来。这一点对于佛教信仰的整个形而上学结

构极为重要，而主流佛教中发展出来的关于天堂、地狱、神和魔鬼等观念在大众信念中起了

很大的作用。斯里兰卡人类学家奥贝耶瑟科若（Gananath Obeyesekere）将此描述为“佛教

新教”（protestant Buddhism）。
[6](p6)

 

  这一线索似乎将对佛教作为民主社会和人权的基础形成新的反思。在撰写这种思想的作

者中，苏拉克·斯瓦拉萨（Sulak Sivaraksa）和萨呐·查马力克（Saneh Chamarrik）是两

位最重要的人物。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他们与其他一些人极为积极地倡导社会正义。他们

关切在生态上更为适度的另类发展模式，对增长予以限制，对消费主义做出批判，致力于社

会平等。而在所有这些目标背后都有着佛教的承诺，正如苏拉克所解释的那样，佛教对非暴

力的承诺包含着对环境的非掠夺性立场，也呼吁对贪欲的限制，而贪欲正是义愤与冲突的来

源之一。
[7](p6)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普遍福祉的构想。但是，究竟是什么得以推进民主，以确保人

们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只是成为仁慈统治的受惠者？在巩固坚定的民主承诺的前景

中，似乎有两种东西一同出现。首先是一个对佛教有核心意义的观念，就是每个人最终必须

要对自己的觉悟负责。第二是对其非暴力教义的一个新的应用，就是呼吁尊重每个人的自主

性，在人类事务中要求最低限度地使用强制。这将使我们远离那种由少数智者制定强制规则

的政治形态，而这种政治一直是非民主统治的各种形式与阶段的传统背景。很明显，在苏拉

克等同类思想家的理解中
4
，上面两种因素构成了民主的基础，也提供了对人权立法的有力

支持。 

  这里有一种观点，能够指向维护人权与民主发展的政策，但这与标准的西方对此所作的

正当性论证却不尽相同。它不是建基于人类尊严所要求尊敬的信条，其尊敬的要求是来自于

非暴力的根本性价值，这也生成了一系列其它的结果（包括对生态负责的发展模式的要求，

以及对增长的限制）。因此，人权在此并不像西方通常理解的那样，被单独地突出，只作为

诉诸其自身的一种要求，而与我们其余的道德承诺无关、有时甚至相冲突。  

  佛教的观念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来接合人权与民主发展的方案。在西方的框架中，

人权与民主的关联是因为两者都被看作是对人的尊严的要求，而且确实也是自由的两个方

面。而在教义改良的泰国佛家中，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关联。他们承诺于一种关切众生和保

护生态的发展，这种承诺使他们与村民社群形成紧密的联盟，而这些村民在不断抵抗国家与

巨商的侵蚀，在为保卫他们的土地与森林而斗争。这意味着他们深深地卷入了一个被看作是

泰国民主化议程的关键部分——非集权化，尤其是恢复地方社群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8]
他们

成为履行这一议程的非官方组织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种相当不同的路径达成了相似的

目标。 

  另一些差别也很突出。西方奠定权利的政治，由于根植于某种特定的正义方案，经常伴

随着恼怒、义愤、以及对历史罪责的惩罚要求。而佛教的观点则具有抗衡这种义愤的审慎，

义愤本身就是新的暴力形式的潜在来源。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不同的路径之间做出

评判，而是要指出它们的差异，以此作为一个（希望是）正在出现的对人权和民主实践达成

共识的世界中，具有成效的对话资源。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此看到某些行动规范上的趋同，虽然这些规范被法律所围绕。西方观

察者所不熟悉的是它的整个哲学基础，它的恰当参照点，及其诉求的修辞资源。在西方，对

民主和人权是由一种人文主义的持续进展来推动的，这种人文主义强调人在宇宙中出类拔

萃，具有比万物更高的地位与尊严。这种思想虽然也可以在基督教和古代思想的某种线索中

找到根源，但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魅”，即拒绝将宇宙看作有意义的秩序的观点，则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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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在机械论的世界中人类行动者更彻底地凸现出来。对帕斯卡尔

（Pascal）来说，人的生命仅仅是一根芦苇，但比起威胁、摧残生命的事物来说，人具有无

可比拟的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康德在“第三个批判”中就崇高所

作的讨论响应了某种类似的思考，
[9](p28-29)

而且，他也以生命较之其它世界万物而言拥有无可

比拟的重要价值这一方式来定义人的尊严。
[10] 

  建基于这种人文主义的人权信条强调人类行动者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将一切都集中于

人，以人的自由和自我支配作为主要的价值，应当被最大限度地实现。于是，在西方精神中，

对人权的维护与对人类行为者的赞美是无可分割的。因为人类（至少与其它万物相比而言）

可以正当地要求所有的尊敬和关注，人的权利也就因此必须得到维护。  

  我刚刚描述的佛教哲学的起点却相当不同，它来自于“不杀生”（ahimsa）的观念，但

似乎也支持了许多相同的规范。（当然，各自所支持的规范之间也有许多差异，这本身也引

发出许多问题，但现在我只想要注意到实质性的重叠）。而西方哲学情绪的音阶，对人的尊

严的高扬，将自由强调为最高价值，在英勇中纠正旧错的戏剧，所有这些使我们在观看《菲

德里奥》（Fidelio）演出中深受感动的东西，在佛教这种不同的场景中似乎荡然无存。英

雄主义也是如此，“不杀生”的英雄不是强有力的革命者，不是黎恩济（Cola di Rienzi）

或者加里波底（Garibaldi）。以这样的哲学和这样的榜样出发，整个的修辞都失去了基点。 

  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一种关于人权的非强制性的世界共识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是的，这是规范上的一致。但是，在理想层面上——就西方人之所以承诺那些规范的理想而

言、就那些人类优越的概念而言，就那些修辞比喻以及参照点而言——会有很深刻的差异感、

/和陌生感。如果我们只愿意与那些和我们分享一整套哲学的人们、那些被同样的英勇所感

动的人们达成一致，那么共识要么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要么必须被强制。 

  无论如何，这是起初的情景，对人权的某些方面的共识刚刚达成。尔后的过程可以随着

相互学习而走向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在那里他者的道德

世界变得熟悉起来。从此出发，进一步的借鉴和新的混和形式的创造将随之来临。 

  实际上，在不杀生哲学的另一种传统——甘地的传统中，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甘地的

非暴力抵抗实践已经被西方借鉴与采纳，例如，在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美国民权运动。

此外，这已经成为政治实践的世界性资源——仅举两例——在 1988 年的马尼拉，在 1989

年的布拉格，都援用了非暴力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例子的另外一个侧面，也可能会被普适化。西方人权意识的一个重要

部分在于对历史成就的自觉。人权对尊重生命的规范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进，更急

迫。在原则上，人权提供了比人们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的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免于暴力、专

横对待、歧视和压迫的）保障，至少就人类的大多数文明而言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人权

涉及一个扩展过程，将过去特权者享受的特殊待遇延伸到每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在权利的

历史发展中，如此多的里程碑事件——始于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在它们的时代

是精英特权的工具。 

  而现在，在我所描述的改良佛教的发展中有一种奇异的趋同现象。这里也出现了一种意

识，就是做出非常紧迫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普通信众的日常修练。如同历史上大多数

的类似情况一样，改良佛教是由精英实践的。但是，改良佛教在发展一种民主与人权的教义

中，也正是在主张扩展迄今为止为少数人所实践的东西，将其延伸到整个社会。这里出现的

意识就是将传统中少数人的最高实践普遍化。 

虽然有哲学上的差异，这种人权实践的苛刻标准的普遍化被视为一个有效的进展，并在不同

的文化、哲学和宗教的世界中获得再造。世界共识的希望正是在于这种进展的不断获得。 

五、等级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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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取自泰国的例子为达成世界共识的可能途径提供了一种模式，即从非常不同的哲学

和精神背景中可以形成某些规范上的趋同。这种共识首先不必建基于对这些背景的任何深层

的共同理解之上。即使双方承认并重视所达成的实用性的一致共识，但彼此似乎仍然陌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里完全没有涉及相互借鉴。坦白地说，民主与人权实践源自于某些地方，

而如今正在其它许多地方创造性地重生（可能是一种相当不同的变体）。但基于对彼此精神

基础的共同理解和赞赏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共同规范几乎是不存在的。 

  然而，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随后必须要试图获得一些更深的理解，否则，已经

达成的一致仍然会很脆弱。这至少有两个彼此相关的原因。其一，那个共识是不可能完整的。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不杀生”的学说作为权利基础，在与生态关怀的联系中，与西

方人文主义的基础是非常不同的，从两种视角看来，那些满是忿怒、愤慨以及正当谴责和惩

罚的地方也非常不同。 

  所有这些势必会导致实践上的差异、对权利的具体规程的差异，至少是规程内容中优先

秩序的差异。在实践中，这些差异在不同的权利规程中或许并不呈现出来，但可能会反应在

不同社会对给定规程的阐释与运用的特定方式中。最终，规定的宪章必须由法院来施行，而

法院是在自身社会的流行道德观的框架中对其做出阐释的。某些社会特别提供了这种因地制

宜的阐释方式。如加拿大的宪章就呼吁法院根据社会的需求（包括一个民主社会的种种需要）

来阐释宪章。
[11]

现在，对一种世界共识的要求会经常包括，将这些差异在实际的环境中平展

开来，顺从或妥协于那些双方都能接受的看法。这类交涉商谈的过程将会极为艰难，除非每

一方对于如何触动另一方都能获得更细微的理解。 

  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延续，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它的另一个侧面。那些在广泛

共识中持续共存的各方也将继续产生特定的分歧，这反过来需要进一步交涉协商，形成新的

共识，但如果没有相互尊重这是无法达到的。如果每一方很强烈地感到另一方的精神基础是

荒谬的、错误的、低下的和没有价值的，那么这样的态度只能削弱对方接受这些观点的意愿，

同时在那些被轻视的人们当中会酿成愤慨和怨恨。要消除这种轻视的唯一方法就是理解。轻

视其它想法的表述即使再温和也仍然是在支撑自恃正确而优越的观点，这种温和的轻视也只

有通过理解才能消除。因此，纯粹的共识必须致力于走向“视域融合”。 

  在上述讨论中，我已经分解性地区分了共识与相互理解两个概念，而且想象了它们作为

两个连续阶段依次出现的情况。这当然是一种过于简约化的图解。但在我考查泰国的例子时

这种解释或许并不错。然而，确实存在另一类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是

达成共识的基本条件。而这两者并不会简单地依次出现，因为通往共识的道路要经由一定程

度的同情性的相互理解。 

  现在我想来看看这后一种类型中的另一种差异。为了能在此将其展开，我不得不更为详

细地描述一下西方关于权利的哲学背景的另一侧面，这一面会在跨越不同文化边界时构成一

道不可理解的屏障。这就是西方的那种以无歧视的形式所表现的对平等的关怀。西方世界现

存的关于权利的宪章不再仅仅是要确保个人的自由与豁免。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用于反

对各种形式的歧视。这代表了过去几个世纪中，权利言说在其重要性的核心问题上发生的一

个转变。也许有人会认为，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宪法第 14 修正案中，反歧视就已经

在美国司法审核中确立了核心地位。从此以后，反歧视条款便成为美国和其它国家关于权利

的规程中一个重要而且比重逐增的部分。 

  这一联系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尽管它经过很长时间才富有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

平等的观念最初是与“自然权利”紧密相关的，与中世纪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权利”位置相

对立，主体权利也依附于那种特定财产或特权化的个人。一旦将权利看作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就很难长期地否认任何人的权利。权利与平等的关联更为紧密，是由于人们对上文提及的现

代人文主义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与“人们深埋于有意义的宇宙秩序中”这一观点的对抗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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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定了自我。而在这种陈旧观点所形成的背景中，人类的等级差别——无论是社会的、种

族的还是性别的——会表现得如此自然而无从挑战。人类社会的这些差异以及性别的不同作

用，可以被理解为是反映了事物秩序中的等级，对应着宇宙中的差异，正如柏拉图的“金属

神话”所描述的那样。这已经是一个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的非常普遍的思维方式。
11 

  对这种秩序的破坏已经揭露了既有的这些社会和性别差异的真相——差异只是被社会

建构出来的，在事物本性中并没有基础，因此是可以被消除的，且最终失去了正当性依据。

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我们尚未达到终点。然而，在近两个世纪的西方文明中，

这一趋势已经变得难以抗拒。 

  西方权利言说的平等观念总是很难向外输出，因为在与它遭遇的社会中，某些社会差异

仍然被看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与那些被西方社会视为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实践具有内在的

联系。无论一个西方人多么难以理解这个关联点的细节，要理解这一冲突的大致轮廓却是不

难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西方，已经早已理解了如何将性别平等与我们对性别差异的不一致

观点结合起来。 

  就以性别平等这一问题为例，我们很容易理解，以某种特定的框架来界定差异，无论在

实践中具有多少压迫的性质，却还是为那种被人深切需要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对

这个框架的否定会让人感觉也是对身份认同基础的全然否定，这不仅对占有优势的性别是如

此，对被压制的性别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文化中的性别界定是与爱情故事等事务交织在一起

的。
12
抛弃传统的身份认同可以是一种解放行动，但这里涉及的不仅仅只是解放，如果没有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身份感，那么传统身份的丧失会让我们迷失方向，甚至会不堪承受。 

  要给关于人权的非强制性共识带来可能的变迁，就其整体而言，要包括对身份认同的重

新界定。这也许要通过转化传统的参照点来建立，而其方式将允许确认性别间的有效平等。

这可能是一个苛求，对西方来说也易于理解，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没有完成我们自己

的重新界定。如果身份认同的再界定能够更多地呈现出与（被适当地理解的）重要传统及参

照点的连续，那这种再界定也就更容易实现。同样，如果与过去发生粗暴的断裂，涉及对传

统的谴责和排斥，那么重新界定将极为困难。至于哪一种设想会成为现实，从一定程度上讲，

取决于社会内部的发展，但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可能是决定性的。 

  如果外部世界的形象或企图施加的影响越是呈现为对传统的谴责和侮辱，那么“原教旨

主义”对所有重新界定的反抗动力就越是趋于激烈，要形成非强制性的共识也就越困难。这

是一种自我激增的力量，觉察到的来自外部的谴责激化了极端的抗拒反应，于是又招致进一

步的谴责，接着是更激烈的反应，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个时代，我们对这种恶性力量

已经司空见惯，它存在于西方与很多伊斯兰国度之间的不健康关系之中。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达成这种涉及差异的共识，其道路与我们先前提到的一条道

路恰恰相反。在那里，西方人文主义与改良佛教在规范上的趋同，可以被视为互相理解与借

鉴的一个更好的阶段的先导。在性别歧视的领域里，情况完全可能不同，秩序最好还是被保

留，也就是说，通向共识的道路需要经过各方对彼此境遇的更多同情的理解。在这方面，西

方有自己大量有关平等和差异的问题尚未解决，这本身与其说是帮手不如说是威胁。 

 

六、传统的多价性 

在总结之前，我想再来考查另一个差异，它与以上两者在不同的方面具有类似性。那就

是，正是相互误解和谴责的力量驱使我们远离共识。不过这也与泰国的例子一样，有着潜在

的可能性。在那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可以为规范的趋同建立一个非常不同的精神和神学基

础。我在思考国际人权标准和伊斯兰律法（Shari'a）某些侧面之间的区别，最近阿卜杜拉

希·阿麦德·安那伊姆（Abdullahi Ahmed An-Na'im）对此展开的讨论特别具有启发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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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律法规定的某些惩罚，比如说偷窃者要被砍断手臂，通奸者要被扔以石头，似乎比其

它国家相应的普遍标准要更过分、更残忍。  

  这里值得展开地探讨一下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情感这一侧面，如另一些事例所反映的，西

方在这类谴责中一直格外着力。有个例子也许能够最好地体现这一点。当阅读福柯的《规训

与惩罚》开头几页时，对于弑君者达米安（Damien）的拷打、死刑和分尸的集中描述令人震

撼。这是在 18 世纪中叶，达米安对路易十五刺杀未遂。
[12]

我不得不承认自启蒙运动之后我

们所历经的文化变迁。
[14]

我们远比我们的先辈更加在意痛苦和折磨；我们更加惧怕无缘无故

的折磨。如今我们难以想象人们会带着他们的孩子观看这样的场面，至少不会如此公然而毫

无焦虑和羞耻感。  

  是什么改变了？也许我们可以辨析出两个因素，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积极的因

素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痛苦、折磨和无缘无故地被施予死刑，因为在现代性

中已经不断地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变革，我在其它书中将此称为“日常生活的肯定”。
[13]

通过

这个术语我试图表达的是发生在早期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文化与精神变迁，这些变革推翻了原

先假想的在沉思与市民生活中的更高层次的活动，而将美德的重心置于日常生活、生产和家

庭之中。这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展望——我们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提高生活水平，消除痛苦和

促进繁荣。对“好生活”超乎一切的关心带有骄傲和自我沉湎的味道。除此以外，这里有一

种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性，因为所谓的“高层次”活动可能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实行，而引导适

当的日常生活却是向每个人开放的。这是一个道德秉性，对这种秉性来说，很明显，我们主

要关心的是我们与他人交往中的正义和德行；而这些交往必须在一个平等的层次上。这种对

日常生活的肯定构成了我们现代伦理观的一个主要部分，而它最初是由基督教信仰的某一样

式所激发的。它颂扬实际的亲爱（agape），并借此把矛头指向那些傲慢、精英主义、以及

（或许可以称作）那些信仰“高层次”活动或精神的人的自我沉湎。 

  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发展是如何与人文主义的兴起相交织的，而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支持

着西方的人权话语，两者汇聚于对平等的关注，也共同关注着人们面对外界强加的负担、危

险和折磨时的安全保障。 

  但这样说并不全面，因为还存在一个消极的变迁：一些东西已经被抛弃了。我们的先辈

好像认为痛苦的等级是无关紧要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也不是没有任何理由就终止了涉及

拷问和伤害的行为。对我们来说，痛苦的缓解已经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但这一直是个很严

重的顾虑。只不过，像达米安这样的案例，痛苦的消极意义要服从于其它更为沉重的考虑。

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惩罚对于撤销犯罪的邪恶是必须的，以恢复原来的平衡——这是“罪有应

得”这一整体观念中暗含的意思——那么，正是弑君之罪的恐怖本身要求一种恐怖的剧场，

以此作为舞台让撤销行为得以上演。在这个语境中，痛苦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意义；必须要以

很多痛苦才能完成这种恐怖仪式，而将痛苦最小化则是制胜的原则。 

  因此，我们在双重意义上与两个世纪前的先辈相联。我们有许多新的理由去将痛苦最小

化；但我们也缺乏一个理由去藐视痛苦的最小化。我们不再具备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种视

野以是其所是的方式与作为意义秩序的宇宙相联系。只有在这种视野中，通过惩治犯罪来铲

除邪恶、恢复被破坏的秩序才具有必要性的意义。 

   总的来说，在西方，当代人很少意识到他们所经历的积极变革——他们倾向于“不合时

代地”认为人们必然有过同样的感受——因此他们普遍相信消极的变迁才是得以解释自己与

先辈之间差异的关键变化。带着这个意识，他们把伊斯兰律法的惩罚看作是前现代幻觉的简

单结果，同样地，古代政体执行死刑的情节现在也被他们归入此类。带着这种藐视性的谴责，

这种剧场为我上文中提到的恶性循环的“动力”搭建起来，在剧场里，这种带有轻视色彩的

谴责导致了“原教旨主义”被再度肯定，这种肯定反过来又引发了更尖锐的谴责，因此生生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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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那伊姆已经很清晰地显示了在这场斗争中所遗失的东西，那就是传统本身所包含的重

新解释和重新获取的可能性。而且其它同样变得看不见的东西也可能是这种变革的动力，类

似于那种肯定日常生活的文化变革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至于这个或这些可能是什么，作为一

个旁观者是难以断定的。但是，那个令人瞩目的关于神之仁慈与悲悯的伊斯兰论旨，在《古

兰经》几乎每一个章节的起始被一再唤起，这或许是创造性神学发展的所在，得以帮助我们

在这个领域中走向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从非常不同的精神背景中建立起

来的共识，类似于我以前所讨论过的泰国佛教观念。 

七、结论 

 

  我从一个最基础的观念开始本文，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关于人权非强制性的世界共识，有

点类似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在这个共识中，趋同的规范要在不同的深层精神观和哲学

观中获得正当性论证。然后我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些规范不仅要从其背景的正当性依据，而

且要从赋予其力量的法律形式中区分开来，解析性地分离出来。即使我们所迫切需要的规范

保持不变，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在不同的社会以很好的理由而有所变化。换言之，我们需要一

种三分法：规范、法律形式和背景性的正当性理据，三者中的每一个都必须与其它两者区分。 

    接着，我举了四个关于差异的例子。虽然这四个例子当然没有穷尽这个领域的全部情况，

但每一个对于当今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交流都是重要的。其中一个例子讨论了法律形式的各

种变异问题。其它三个例子则试图围绕着不同的哲学和精神背景下的规范趋同问题进行讨

论。 

   随后，这些规范趋同的两个重要侧面浮现出来。一方面，它们涉及到非常不同的精神相

遇，不同前提的设定分化出不同的世界，只是在直接和实用性的结论中联合起来。而另一方

面，很清楚，共识的达成要弥合这种极端的差距，要求我们在彼此的差异中更好地理解对方，

要求我们学会去承认不同的精神传统中那些伟大和令人赞赏的东西。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相

互理解可以在规范趋同之后到来，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规范的趋同几乎要以此为条件。 

   通向这种相互理解的道路上有一个障碍，它来自于许多西方人无法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只

是许多文化中的一种。这一认识上的困难在我对最后一个差异的讨论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一

定程度上，那些西方人把人权学说简单地看作是来自于背离过去的“抵消观念”——比如古

代政体中的惩罚情节，这在现在已经受到质疑，而留出的领地已被人类生活、自由和避免痛

苦所占据。在这个程度上，他们会倾向于认为共识的达成需要其他人放弃自己的传统观念，

甚至要求他们拒绝他们自己的宗教传承，而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未做记号的”现代人。只有

在西方我们重获对我们自身历史的更为适当的看法，我们才能学着更好地理解与我们的发展

相交织的精神观念，因此才能准备去同情地理解其他人走向趋同目标的精神途径。
15
与许多

人的想法相反，世界共识将不会一直通过对传统的遗弃或否认来达成，而是通过不同团体在

各自精神遗产中的创造性的反复洗礼，经由不同的路线走向一个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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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itions Of Anticompellent Basic Opinion  About Human Right 

 

Charles Taylor  Liu Qing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 

 

Abstract: Only if we think over ours history again and get more right opinion we can study to understand 

sprit concept which is attached with development. Then we can get ready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road 

toward to the same object of others. On the contrary of the other people I think the world enjoying opinion 

will not be got by discard or negative the tradition .It will come by different communities recreate their 

spirit heritage and then they will accomplish a similar object. 

Key words: language of right, the basis of law, human right,  anticompellent bas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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